《三亚市贯彻落实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序号49）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整改措施
	措施序号（49）：2024年底前对铁炉港Ⅱ区矿山超量开采违法开采造成生态环境实质性损害问题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报告，依法对造成生态环境实质性损害的责任主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整改牵头单位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整改时限
	2025年月底前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许景山，88262403

	整改完成情况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按照《三亚市贯彻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序号49措施要求，完成了铁炉港口岭采石场II区矿山因非法开采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调查评估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等前期工作，并已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对造成铁炉港矿山II区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按照三亚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要求，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于2025年12月10日将办理铁炉港口岭采石场II区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过程形成的有关资料及《结案审批表》行文报送三亚市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目前该案件已办结，予以通过验收。

	验收意见
	按照海南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及整改措施要求已完成整改，确认已达到销号的标准。

	工作成效
	三亚市铁炉港口岭采石场II区矿山因在开展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过程中非法采石破坏生态环境，通过本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依法启动索赔程序，有效打击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对遏制企业通过非法途径谋取私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形成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震慑作用，倒逼企业守法经营，全面提升社会环保意识，为有效推动生态环境赔偿制度改革汲取宝贵经验。




